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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聯婚
信仰是婚姻中第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因此

談論婚姻時，不能把信仰排除掉。

一.前言

看到這個題目，也許有人心裡會很受

傷，也有可能目前正與未信者交往；有人覺

得嫁娶未信者的傷口已經快抹平了，今天聽

到這個道理，心裡又難過起來！目前教會青

年嫁娶未信者的情形相當嚴重，根據統計，

已經到達百分之五十，甚至是超過一半了，

這些結果確實成為教會牧養上的重擔之一。

在此，提醒未婚的青年或家中有適婚青年的

家長，真的要重視主內聯婚。

我們想想，從幼稚班到大專班，這將近

19年宗教教育的成果，是否可以讓他們在

主內聯婚？這樣培養出來的青年，理當可以

成為基督的好幫手，但長大後，卻呈現這樣

的事實，令人惋惜與痛心！早期，主內聯婚

比率很高，而現今連聖職人員，包括傳道、

長老、執事系統的子女也有嫁娶未信者的情

形，導致這些信仰上的帶領者，因怕留下把

柄而不敢在講臺上講述主內聯婚的道理。但

這個問題是教會很大的破口，領會者應該時

常在講臺上勉勵，希望青年可以尊重神，走

入主內聯婚，接受神的祝福。

二.主內聯婚的真理，在聖經的教

導上從來沒有改變過

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

律法，罪也不算罪（羅五13）。近親結婚

以現在基督徒心中認定是罪惡、是亂倫，但

聖經中這樣的例子很多。例如亞伯拉罕和撒

拉，是同父異母的兄妹（創二十12），還有

摩西的父母親暗蘭和約基別是姪子娶姑姑為

妻（出六20）。但當初神並沒有用律法來禁

止以此延續、傳承後代，也就是近親結婚是

不認為有罪的。

(上)

圖／Rai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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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從一本造出萬人，在以色列民出埃及

之後，才有倫理觀念，禁止近親結婚（利

十八6-18）。生活中有律法規定，從此人的

倫理觀念甦醒，就認為近親結婚是有罪的，

而隨著歷史的演變，神的教導也會改變，比

如食物，在創世時代是溫室空間，是素食主

義，神並沒有將動物的肉給人吃。到了挪亞

出方舟，才有四季輪替變化，神允許、賞

賜肉給人吃（創九3）。因四季變化，吃肉

可以在低溫時保持生命，只是血不能吃。出

埃及後，在《利未記》十一章有記載分別為

聖的觀念，就是設定潔淨與不潔淨的動物，

吩咐會倒嚼、分蹄的動物可以吃。新約時代

耶穌釘十字架後，《希伯來書》九章提到，

生活上有妨害的條例已經一同釘在十字架上

了，所以新約時代以後，生活上沒有分潔淨

與不潔淨的牲畜。「提前四3-5」又說到，

感謝就可以吃，只是在「徒十五28」明明

吩咐四件事不可犯，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

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

新舊約的條例、屬靈的意義，會隨時代

改變而有不同的教導，但在婚姻上嫁娶主內

的道理從來沒有改變。小弟經過查考後，將

這些情形區分成七個時期，當中神對主內聯

婚都有教導，每個教導也都有其重點。

1.	創世時期──婚姻不能沒有神

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

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

選，娶來為妻。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

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創六1-3）。

這裡記載挪亞時代極其敗壞，神見人在地上

的罪惡很大，心中所想都是惡，表示當時不

管是外顯的行為或是內心，都令神不滿意。

6節提到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

傷。這不是說神造完人就後悔，而是神本來

對人有個計畫，但人所做的已經不符合神的

要求，現在必須改變執行的計畫，也因為敗

壞，神說要毀滅世界，不讓人存活。聖經並

沒有記載他們的罪惡到什麼地步，但神用選

民婚姻的角度來凸顯當時的罪惡，用婚姻為

基準來看世界的敗壞。假使神的選民對神的

真理都不尊重，神還需存留這世代嗎？

當初亞當夏娃是由神當介紹人、證婚

人、主婚人……，表示在婚姻中，神的因素

不能消失（創二18-25）。換句話說，信仰

是婚姻中第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因此談論婚

姻時，不能把信仰排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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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教會的婚介並不好做，普遍認為

外貌「非常」重要，有的幾乎是以外貌決定

婚姻的一切！也許主內的選擇不多，可是往

外一看，優秀的未信者似乎太多了。聖經說

以外貌決定婚姻的一切，就是指隨意挑選，

照自己所需要的，不理會神怎麼吩咐，就是

把神排除在婚姻之外。而神說，走到這個地

步，就是屬血氣、屬肉體情慾的。婚姻在神

的設計中有屬靈的含意，這種只將婚姻設定

在肉體的需要，值得我們深思。創世時期選

民婚姻已目中無神，顯出罪惡，我們當再次

思想，神是否可以在我們的婚姻中消失――

絕對不可以。

2.	出埃及進曠野的初期	

──不能與外族聯婚

從創世到這段時間有一千多年的時間，

百姓剛出埃及進曠野，還在西乃山下，神就

透過摩西頒布進迦南的原則，是不能與外邦

人立約，尤其是婚姻和祭祀的事上不能和他

們立約，就是不管環境變化、時間長短，都

不可與他們交往，就是一種婚姻的盟約（出

三四10-12、16）。

外在環境、人的外貌，不能改變婚姻的

關係，如果嫁娶未信者，婚姻絕對會受到

信仰因素的影響，就是你的婚姻會影響你的

信仰。不同宗教的信仰對婚姻帶來很大的衝

擊，生活上的觀念也會格格不入。有一個姐

妹的奉獻收據放在家裡沒收好，被未信的先

生看到，然後免不了爭吵、暴力……。想

想，來教會要奉獻都要偷偷摸摸，無法光明

正大，這是何苦呢？遇到安息日，一個要來

聚會，一個要外出旅遊，當下要如何選擇？

在家讀經、禱告，處處都受限制，更別說作

聖工，真是步步為難！

有人說女兒要嫁主內，兒子可以娶未信

的，之後再帶來信就可以。如果這個講得

通，請問你的女兒要嫁給誰？有一個弟兄娶

未信者，婚前協調好各自的信仰互不干涉，

一段時間後，太太說我尊重你的信仰，你也

要尊重我的信仰，現在我也要把我的神明請

到家裡來祭拜。弟兄說不可以，他的太太就

說現在開始分房睡，雖然把性當作武器是要

不得的，但遇到了，這位弟兄只好妥協。生

下來的小孩，媽媽帶去祭拜，爸爸要帶來教

會，之後魔鬼就在這個家作工，其結局是以

離婚收場。這種情形導致不好的後果，這也

是為什麼神在百姓剛離開埃及時就嚴嚴的說

明。

3.	進入曠野的後期──不要讓神憤怒

此時與第二個時期相差約四十年，神要

以色列百姓將外族滅絕淨盡，對婚姻也有

所交代（申七2-4）。婚姻本是蒙祝福的喜

樂，但嫁娶未信者，神說祂絕對會發怒。我

們要從神的角度來看，為什麼今天神這麼交

代，因為神看重的不是這輩子肉體的需要，

因為肉體是短暫的，靈魂得救才是永生。婚

姻不是今生的需要和幫助而已，是要來延續

來生的需要，就是靈魂要進入得救，才是合

乎神的心意。信仰沒有永遠的剛強，若沒有

相同的信仰，在低潮時，另一半沒有辦法成

為幫補；丈夫與妻子要以神的道理互相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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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包容、體諒，一起走入生命的恩典中，

就可以讓禱告沒有阻礙（彼前三7）。

今天辦婚禮，場場都辦得有聲有色，有

誰敢在嫁娶未信者的婚禮中對當事人說「你

怎麼嫁娶未信者？」在這個場合中，大家還

是說恭喜、稱讚、祝福的話。有位弟兄在消

防隊上班，接到火災消息就和同事趕往現

場。這位主內弟兄與未信的同事兩個消防隊

員出生入死，但瓦斯引爆造成極大的燒燙

傷，情況一度危急。過程中，這位未信的同

事的太太，看到他先生的狀況，就決心離開

這個家庭，而這位同事得知後，就在病房自

殺了。反觀教會的這位弟兄，有太太陪伴，

有神作倚靠。雖然經過美容手術，身體、容

貌都不如以前，但依然同心同行。我們要知

道，婚姻的眼光不能淺短，不能只在乎今世

婚前的海誓山盟、甜言蜜語。試問，如果還

未結婚就發生意外，造成身體不便、容貌改

變或植物人等等，未來的路還走得下去嗎？

如果是主內結婚後發生意外，我們一定是有

這個責任繼續走下去，但誰想要婚後只有照

顧的責任，卻沒有享受婚姻的快樂呢？所

以，婚前那一套，是否能保證什麼呢？我們

要確實了解，婚姻是要從今生的需要，延續

到來生的得救，不得不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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